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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临时议程项目 1 

主席团关于似无需讨论的问题的报告 

 经对第一八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审议后，根据《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14 条第 2 款之规

定，项目 18 的第 III 部分和第 IV 部分似可确定为无需讨论的问题。 

 然而，根据上述同一规定，任何委员仍可“要求对主席团已建议不经辩论即可通过决

定的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局应对该问题进行辩论”。 

临时议程项目 18 

与会员国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伙伴的关系（189 EX/18 号文件） 

第 III 部分 

邀请参加 1970 年 

《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 

缔约国会议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 

执行局， 

1. 忆及总干事于 2011 年 5 月执行局第一八六届会议期间通告召开《1970 年公约》

缔约国会议，以审查该公约的各种机制及公约实施情况，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以

更好地打击非法贩卖文物行为， 

2. 忆及第 187 EX/43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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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议了第 189 EX/18 号文件第 III 部分及其增补件， 

4. 批准总干事所提交的、她认为有利于推动本次 1970 年公约缔约国会议工作的邀

请名单，即载于 189 EX/18 号文件第 III 部分及其增补件附件中的名单。 

第 IV 部分 

邀请参加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MINEPS V） 

希望执行局采取的行动： 

执行局， 

1. 忆及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CIGEPS）2011 年全体会议提出的建议， 

2.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邀请参加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的建议， 

3. 决定： 

(a) 邀请教科文组织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参加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

员会议，并享有表决权； 

(b) 邀请 189 EX/18 号文件第 IV 部分第 7 段中提及的所有国家派观察员列席第

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 

(c) 邀请 189 EX/18 号文件第 IV 部分附件第 1 和 2 段所列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派代表参加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 

(d) 邀请 189 EX/18 号文件第 IV 部分附件第 3 至第 5 段所列的政府及非政府国

际组织派观察员列席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 

(e) 邀请 189 EX/18 号文件第 IV 部分附件第 6 段提及的机构与基金会派观察员

列席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 

(f) 邀请 189 EX/18 号文件第 IV 部分附件第 7 段提及的国际组织派观察员列席

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 

4. 授权总干事发出她可能认为对第五届国际体育运动部长和高级官员会议工作有益

的任何其它邀请，同时将此事通报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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